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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哩島、車諾比到
福島核電廠事故
李　敏

　　　年 3 月 29 日美國賓州三哩島核能電廠

　　　，發生爐心熔毀的嚴重事故。三哩島

事故的發生，徹底的改變了核能業界對核電廠安

全的看法。過去認為「設計基準事故」已經是電

廠可能發生之最嚴重的事故，電廠的安全設備能

夠應付設計基準事故，即可以「絕對」的確保電

廠不會有放射性物質外釋環境的可能。事實上，

美國核能管制委員會於 1975 年發表的「反應器安

全研究」中，即指出輕水式反應器有可能發生此

類型的事故，但只要圍阻體保持完整性，對環境

與附近居民健康的影響會是可以接受的，也就是

說核電廠的運轉對附近民眾的風險，不會因核電

廠的運轉有顯著的改變。「反應器安全研究」採

用統計方法與機率理論，利用可靠度評估方法中

的事件樹與故障樹分析法，找出會造成爐心熔損

的事故序列及該事故發生的頻率；接著分析圍阻

體在事故中的反應，以及量化放射性物質外釋的

程度；再根據電廠附近的氣候狀態，計算放射性

物質在大氣中的擴散，評估電廠附近民眾的劑

量，決定電廠運轉對民眾帶來的風險。　　

三哩島事故的肇因為機件故障、人機介面設

計不佳、運轉人員訓練不夠。三哩島事故讓核工

業界以更謙卑的心看待核能安全，對電廠的硬體

設施與軟體措施做了大幅度的檢討與改善；前述

風險評估的方法可用來量化各項措施的成效。為

了解爐心熔毀後的物理與化學現象，核工業界投

入了大量的資源。核電廠嚴重事故研究成果也用

於「嚴重事故處理導則」的發展，作為運轉人員

採取非常規的方法搶救機組，防止事故惡化的指

導原則。雖然三哩島事故僅有微量的放射性物質

外釋，但當時賓州州政府為保護民眾，仍然下令

進行疏散。三哩島事故讓大家意識到核電廠的緊

急應變計畫不能聊備一格。三哩島事故至今已有

32 年，全世界 300 餘座輕水式反應器並未因相同

的肇因，發生爐心熔毀事故；代表核工業界有反

省與改善的能力，不讓相同的事故再次發生。

2011 年 3 月 11 日芮氏地震儀規模 9.0 級的強

震襲擊日本，造成震央附近四座核電廠11部運轉

中的機組跳機，控制棒成功插入爐心，終止核分

裂連鎖反應；雖然地震造成外來電源的喪失，但

緊急柴油發電機依設計功能啟動，但隨之而來的

海嘯，摧毀了東京電力株式會社的福島核能一廠

緊急柴油發電機的供油設備，造成電廠喪失所有

交流電源，經一段時間後，電廠發生輻射外釋的

嚴重事故，引起全世界的關注。受地震波及的電

廠包括福島核一廠（3 部運轉， 3 部停機維修）、

福島核二廠（3 部機）、女川核電廠（4 部機）、

與東海核電廠（1部機）。但僅有福島核一廠的的

4部機組發生嚴重事故。這裡就有很多值得學習與

討論的地方，可以作為日後電廠改善防震與防海

嘯設計的依據。雖然此事故已可斷定是自然災害

造成的，但幾乎所有使用核能發電的國家，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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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相關單位鎖緊發條，對核能電廠執行總體檢或

所謂的員工與設備的壓力測試。

英國《衛報》的專欄作家 George Monbiot 在

其 3 月 21 日的專欄中提到，原來對核能持中立看

法的他，因福島事件，轉為支持核能。因為在如

此超出想像的龐大天然災難中，一個老舊電廠承

受著超過其設計基準的衝擊，發生嚴重事故，但

卻沒有造成任何人因輻射而受到傷害。核能業界

並沒有以此為藉口，逃脫檢討與改善電廠安全的

責任，但或多或少的也反映了不少一直在為核能

安全而付出心力的人的無奈。

日本於 4 月 12 日將福島核能一廠事故等級由

國際原子能總署事故分類 （INES）的第六級提升

至第七級。國際原子能總署事故分類是對事故影

響程度的評估。國際原子能總署事故分類中，

1~3 級歸類為「事件」（incident），4~7 稱為「事

故」（accident）。各級事故的名稱為：「異常」、

「事件」、「嚴重事件」、「事故影響局限於當地」、

「事故影響範圍較大」、「嚴重的事故」、與「大

型的事故」。每個類型事故的嚴重程度差異為一

個數量級。三哩島事故為第六級，而車諾比事故

為第七級。

決定事故等級時，同時考量三個因數，包括

「對人與環境的影響」、「對放射性物質屏障的影

響與對設施的掌控」、與「對深度防禦的影響」。

第五級至第七級均包括「較嚴重」的放性物質外

釋，計算基準是以釋放出的放射性物質活度為基

準，活度單位是貝克（Bq），即每秒釋出之輻射

粒子數。第五級至第七級的放射性物質的外釋量

的低限值相當於 500 、 5000 與 50000（× 1012 貝

克） 的碘–131；各個重要核種與碘–131間的當

量值都有所規定，例如鈽– 2 3 9 的當量值為

10000 ，銫– 137 的當量值為 40 ，惰性氣體的當

量值為 0 。日本政府在善後時，發現在事故過程

中，放射性物質的外釋量已超過前述建議數值，

故提升層級。並不代表事故在 4 月 12 日才惡化至

第七級。日本政府表示雖然已達到第七級，但所

預估之碘–131與銫–137為車諾比災變的十分之

一。日本做此宣布後，世界許多核能組織都立刻

表示，福島事故的嚴重性絕對不能與車諾比災變

類比。

車諾比核能電廠的石墨水冷反應器，利用石

墨做為緩和劑。石墨水冷反應器有嚴重設計缺

陷，在低功率運轉時，反應器功率有能會因小的

干擾而失去控制，造成反應器的解體。車諾比災

變發生的過程為運轉員想要完成一個實驗，將反

應器運轉於低功率；在執行實驗時，低功率運轉

的反應器受到干擾，連鎖反應失去控制，功率於

瞬間迅速攀升；運轉員雖然按下即停的按鈕，但

功率持續上升，反應器於48秒傳出爆炸聲。數秒

後，發生第二次爆炸。第一次爆炸的原因為水蒸

汽爆炸，燃料因功率驟升所累積的熱而部分氣

化，造生燃料棒護套破裂，氣化的燃料與所水接

觸，產生大量水蒸汽。第二次爆炸的原因為氫氣

爆炸，氫氣來源為鋯合金護套與水蒸汽的快速反

應。二次爆炸造成反應器的解體。反應器的解體

引燃石墨。爆炸與石墨長時間的燃燒導致放射性

物質大量的外釋，其中尚包括高汽化點的放射性

物質。如果將釋出之低揮發性放射性物質計算在

內，車諾比事故的外釋量會遠遠超過福島的核能

事故。雖然目前兩個事故都已被歸類為第七級，

但可以預期兩者的嚴重程度會有非常大的差別。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劍及履及與持續不

斷的改善，是核能工業界在三哩島事故後，能夠

維持32年良好的安全記錄。日本福島核能一廠事

故的經驗，將成為全世界檢討核電廠防震與防海

嘯設計，以及如何提升核電廠安全的主要依據，

核電勢必會更加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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